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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

及國防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 101410026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

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4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693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行政院函請審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於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

議，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二、本委員會於 101 年 5 月 17 日舉行第 23 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併案審查，會議由召集委員林郁方

擔任主席，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英毅、戶政司專門委員翟蘭萍、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科長陳首

翰、領事事務局科長林秀蓉、內政部役政署副署長吳學燕、國防部人力司人力規劃處科長王

精鴻及法務部參事黃東焄等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三、僑務委員會就行政院提案提出說明： 

鑑於我國海外僑民的人數眾多，跟國內的關係一向密切。由於移居海外的國人，仍然會

有返國投資、置產等經濟活動，也有盡納稅、服兵役等義務的需要，各相關法規對具有華僑

身分的人，也有特別的規範。華僑身分證明條例從民國 91 年 12 月 18 日公布施行以來，為僑

居國外國民之身分證明建立了法制基礎，使華僑身分可以明確地認定，據以返國行使權利，

負擔義務。惟因本條例施行迄今已逾 9 年，相關法規迭有修正，又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辦

理僑居身分加簽之限制規定，散見於相關法令中，不易全盤瞭解相關限制規定等情，均亟待

加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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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修正有其必要性，本會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如附件），其修正要點有二，首先是將現行分散在護照條例施行細則、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及

接近役齡男子出境審查作業規定等僑居身分加簽之限制規定，授權由本會統一訂定辦法規範

；其次是放寬年滿 18 歲或未滿 18 歲已結婚的未成年人可以自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

身分加簽，俾落實政府便民政策。有關各條文之修正要點，略述如下： 

1.申請供役政使用之華僑身分證明書者，限於現在或原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接近役齡或役

齡男子。（修正條文第四條） 

2.配合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規定，將「認證」修正為「驗證」。（修正條文第五

條） 

3.增訂授權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及外交部訂定有關限制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接近役齡或役齡

男子僑居身分加簽之辦法，以期適用明確。（修正條文第十條） 

4.增訂年滿十八歲或未滿十八歲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得自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

加簽。（修正條文十三條） 

5.增訂主管機關為辦理華僑身分證明書核發或僑居身分加簽事項，得向內政部及外交部取得

相關資料。（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 

四、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詢答及大體討論後，旋即對法案進行併案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

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1.第四條：第二項次句「由主管機關會商外交部後」文字後，增加逗點「，」。 

2.第十一條：首句「持有僑居身分加簽之護照」文字後，增加逗點「，」。 

3.第十五條之一：將「得向內政部及外交部申請經由電腦連結取得相關資料」等文字，修正

為「得商請內政部及外交部經由電腦連結或其他方式提供相關資料」。 

4.其餘條文，均照案通過。 

五、爰經決議： 

(一)全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林召集委員郁方補充說明。 

六、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行政院函請審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四條 僑居國外國

民，符合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得申請

第四條 僑居國外國

民，符合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得申請

華僑身分證明書： 

第四條 僑居國外國

民，符合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得申

請華僑身分證明書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例施行細則

第六條規定，依本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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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身分證明書： 
一、居住於有永久

居留制度之國家

或地區，具備下

列條件者： 
(一)取得僑居地

永久居留權

。 
(二)在國外累計

居住滿四年

。 
(三)在僑居地連

續居住滿六

個月或最近

二年每年在

僑居地累計

居住八個月

以上。 
二、居住於無永久

居留制度，或有

永久居留制度而

永久居留權取得

困難之國家或地

區，具備下列條

件者： 
(一)取得僑居地

居留資格連

續四年，且

能繼續延長

居留。 
(二)在國外累計

居住滿四年

。 
(三)在僑居地連

續居住滿六

個月或最近

二年每年在

僑居地累計

居住八個月

以上。 
三、現在或原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

一、居住於有永久

居留制度之國家

或地區，具備下

列條件者： 
(一)取得僑居地

永久居留權

。 
(二)在國外累計

居住滿四年

。 
(三)在僑居地連

續居住滿六

個月或最近

二年每年在

僑居地累計

居住八個月

以上。 
二、居住於無永久

居留制度，或有

永久居留制度而

永久居留權取得

困難之國家或地

區，具備下列條

件者： 
(一)取得僑居地

居留資格連

續四年，且

能繼續延長

居留。 
(二)在國外累計

居住滿四年

。 
(三)在僑居地連

續居住滿六

個月或最近

二年每年在

僑居地累計

居住八個月

以上。 
三、現在或原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

，自臺灣地區出

： 
一、居住於有永久

居留制度之國家

或地區，具備下

列條件者： 
(一)取得僑居地

永久居留權

。 
(二)在國外累計

居住滿四年

。 
(三)在僑居地連

續居住滿六

個月或最近

二年每年在

僑居地累計

居住八個月

以上。 
二、居住於無永久

居留制度，或有

永久居留制度而

永久居留權取得

困難之國家或地

區，具備下列條

件者： 
(一)取得僑居地

居留資格連

續四年，且

能繼續延長

居留。 
(二)在國外累計

居住滿四年

。 
(三)在僑居地連

續居住滿六

個月或最近

二年每年在

僑居地累計

居住八個月

以上。 
三、自臺灣地區出

國，在國外合法

定申請華僑身分證

明書者，以現在或

原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之國民為限，

以其涉及申請華僑

身分證明書之資格

要件，爰明列於第

一項第三款，以資

明確。另本項序文

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落實政府資訊

主動公開及保障人

民權益之目的，於

第二項增訂主管機

關所為之公告應刊

登於政府公報。 
三、依歸化我國國籍

者及歸國僑民服役

辦法第七條規定，

歸國僑民之身分，

係以取得主管機關

核發之役政用華僑

身分證明書或持有

僑居身分加簽之護

照認定之。因現在

或原在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之接近役齡

或役齡男子，始有

申請此類證明之需

要，爰於第三項定

明其適用對象，並

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意見： 
第二項次句「由主管

機關會商外交部後」

，增加逗點「，」後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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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臺灣地區出

國，在國外合法

連續居留十年並

在僑居地合法工

作居留四年以上

，且能繼續延長

居留者。 
前項第二款永

久居留權取得困難

之國家或地區及其

居留資格之認定，

由主管機關會商外

交部後，每年定期

公告，並刊登於政

府公報。 
現在或原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

且符合第一項規定

之尚未履行兵役義

務之接近役齡或役

齡男子，為辦理徵

兵處理或入出國事

項，認定其身分需

要，申請華僑身分

證明書者，應以第

十條及其他法規未

限制其為僑居身分

加簽者為限，主管

機關並應於該證明

書註明供役政使用

。 

國，在國外合法

連續居留十年並

在僑居地合法工

作居留四年以上

，且能繼續延長

居留者。 
前項第二款永

久居留權取得困難

之國家或地區及其

居留資格之認定，

由主管機關會商外

交部後每年定期公

告，並刊登於政府

公報。 
現在或原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

且符合第一項規定

之尚未履行兵役義

務之接近役齡或役

齡男子，為辦理徵

兵處理或入出國事

項，認定其身分需

要，申請華僑身分

證明書者，應以第

十條及其他法規未

限制其為僑居身分

加簽者為限，主管

機關並應於該證明

書註明供役政使用

。 

連續居留十年並

在僑居地合法工

作居留四年以上

，且能繼續延長

居留者。 
前項第二款永

久居留權取得困難

之國家或地區及其

居留資格之認定，

由主管機關會商外

交部後每年定期公

告之。 
符合第一項各

款條件之尚未履行

兵役義務之男子，

為辦理徵兵處理或

入出國事項，認定

其身分需要，申請

華僑身分證明書者

，應以其他法規未

限制其為僑居身分

加簽者為限，主管

機關並應於該證明

書註明供役政使用

。 

（照案通過） 
第五條 申請華僑身

分證明書者，應檢

附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辦理：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

。 
三、僑居地居留證

明文件。 
四、居住國外期間

第五條 申請華僑身

分證明書者，應檢

附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辦理：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

。 
三、僑居地居留證

明文件。 
四、居住國外期間

證明文件。 

第五條 申請華僑身

分證明書者，應檢

附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辦理：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

。 
三、僑居地居留證

明文件。 
四、居住國外期間

證明文件。 

行政院提案： 
配合九十九年六月十

五日公布之外交部及

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

例第二十四條「本條

例施行後，依其他法

令規定有關應由駐外

館處認證或證明之事

項，依本條例有關文

件證明之規定辦理。

」，及同條例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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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 
五、具有我國國籍

之證明文件或經

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

其他外交部授權

機構（以下簡稱

駐外館處）驗證

或出具之華裔證

明文件。 
六、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 
前項第五款所

稱華裔證明文件，

其驗證或出具之規

定，由主管機關會

商相關機關定之。 

五、具有我國國籍

之證明文件或經

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

其他外交部授權

機構（以下簡稱

駐外館處）驗證

或出具之華裔證

明文件。 
六、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 
前項第五款所

稱華裔證明文件，

其驗證或出具之規

定，由主管機關會

商相關機關定之。 

五、具有我國國籍

之證明文件或經

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

其他外交部授權

機構（以下簡稱

駐外館處）認證

或出具之華裔證

明文件。 
六、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 
前項第五款所

稱華裔證明文件，

其認證或出具之規

定，由主管機關會

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文件證明指文書驗

證及出具證明；文書

驗證指主管機關或駐

外館處依有關文書之

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

之申請，以比對簽章

式樣或其他適當方法

查驗後，證明文書製

作人、有權簽字人或

公證人之簽章為真正

，或文書形式上存在

之程序；出具證明指

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

依有關文書之當事人

或其他關係人之申請

，比對文書影本與原

本或正本相符，或就

我國法律所定或外國

機關要求事項，於審

查佐證文件所載內容

與申請事項相符後，

出具相關事項證明之

程序之規定，將現行

條文第一項第五款及

第二項規定之「認證

」修正為「驗證」。 
審查會意見：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主管機關得

視僑居地之特殊需

要，委託駐外館處

受理華僑身分證明

書之申請；其受理

之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主管機關得

視僑居地之特殊需

要，委託駐外館處

受理華僑身分證明

書之申請；其受理

之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主管機關得

視僑居地之特殊需

要，委託駐外館處

或當地民間團體受

理華僑身分證明書

之申請；其作業規

定，由主管機關定

之。 

行政院提案： 
一、因實務上並無委

託當地民間團體受

理華僑身分證明書

申請作業之情形，

爰刪除委託當地民

間團體之規定。至

於委託駐外館處受

理申請部分，目前

雖尚無授權駐外館

處受理華僑身分證

明書之申請，惟為

因應僑居地之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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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及考量未來

之需求，爰予維持

。 
二、因受理華僑身分

證明書申請之程序

等事項，與申請人

權利息息相關，宜

由法規命令定之，

爰將現行條文所定

「作業規定」修正

為「辦法」，並定

明其授權範圍，以

符法制。 
審查會意見：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條 持有中華民

國普通護照之僑居

國外國民，符合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者

，得申請於護照加

簽僑居身分。但尚

未履行兵役義務之

接近役齡或役齡男

子，得限制其為僑

居身分加簽。 
前項但書限制

之範圍、條件、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會商內政部及

外交部定之。 
申請護照加簽

僑居身分者，在國

內應由主管機關認

定後，向外交部辦

理；在國外，由主

管機關委託駐外館

處逕予認定辦理，

或報經主管機關認

定後辦理。 
前項僑居身分

第十條 持有中華民

國普通護照之僑居

國外國民，符合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者

，得申請於護照加

簽僑居身分。但尚

未履行兵役義務之

接近役齡或役齡男

子，得限制其為僑

居身分加簽。 
前項但書限制

之範圍、條件、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會商內政部及

外交部定之。 
申請護照加簽

僑居身分者，在國

內應由主管機關認

定後，向外交部辦

理；在國外，由主

管機關委託駐外館

處逕予認定辦理，

或報經主管機關認

定後辦理。 
前項僑居身分

之認定，其應檢附

第十條 持有中華民

國普通護照之僑居

國外國民，符合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者

，得申請護照加簽

為僑居身分。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申請： 
一、尚未履行兵役

義務之男子，其

所持護照依其他

法規應限制其為

僑居身分加簽者

。 
二、具有現役軍人

或服替代役役男

身分者。 
三、依其他法規限

制者。 
申請前項加簽

者，其僑居身分，

在國內應由主管機

關認定後，向外交

部辦理；在國外，

由主管機關委託駐

外館處逕予認定辦

理，或報經主管機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一款之適用對象

為尚未履行兵役義

務之接近役齡或役

齡男子，爰予修正

，又所定「其他法

規」，包括護照條

例第十二條之授權

規定與其施行細則

第三十三條第八項

及依兵役法施行法

第四十八條第四項

、第七項訂定之役

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十二條及接近役齡

男子出境審查作業

規定第四點等規定

，為求適用明確，

另增訂第二項規定

，授權主管機關訂

定辦法，將上開施

行細則、處理辦法

及作業規定等限制

規定一併納入規範

。 
二、依入出國及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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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定，其應檢附

之文件，準用第五

條第一項之規定。 

之文件，準用第五

條第一項之規定。 
關認定後辦理。 

前項僑居身分

之認定，其應檢附

之文件，準用第五

條第一項之規定。 

法第五條第三項及

國軍人員出國作業

規定，國軍人員出

國須經國防部或其

授權單位核准；替

代役實施條例第二

十六條之一規定，

替代役役男服役期

間出境，應經內政

部核准。渠等若符

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規定而許其加簽僑

居身分，對其與國

家間之公法上職務

關係或權利義務並

無影響，亦不解除

其出境之管制，限

制其辦理僑居身分

加簽並無實益，徒

增查核困擾，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三款所稱其他法

規，係指法律或基

於法律授權訂定之

命令，實務上未見

其例，即或將來有

增修之法規，亦可

逕行適用，無於本

條明定概括條款之

必要，爰予刪除。 
四、第二項移列為第

三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五、第三項移列為第

四項，內容未修正

。 
審查會意見：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一條 持有僑居

第十一條 持有僑居

身分加簽之護照申

第十一條 持有僑居

身分加簽之護照申

行政院提案：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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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加簽之護照，

申請換發或補發時

，經查驗其僑居地

居留證明文件仍屬

有效者，其僑居身

分得予移簽。 

請換發或補發時，

經查驗其僑居地居

留證明文件仍屬有

效者，其僑居身分

得予移簽。 

請換發或補發時，

經查驗其僑居地居

留證明文件未逾效

期者，其僑居身分

得予移簽。 

審查會意見： 
首句「持有僑居身分

加簽之護照」，增加

逗點「，」後，照案

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滿十八歲

或未滿十八歲已結

婚之未成年人，得

自行申請華僑身分

證明書或僑居身分

加簽。 
七歲以上未滿

十八歲之未成年人

申請華僑身分證明

書或僑居身分加簽

，應經其法定代理

人之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

成年人或受監護宣

告之人，申請華僑

身分證明書或僑居

身分加簽，應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為申

請。 
前二項同意權

或代為申請之行使

，如法定代理人有

二人以上者，得由

其中一人為之；法

定代理人因故無法

親自代為申請，得

委任代理人辦理。 

第十三條 滿十八歲

或未滿十八歲已結

婚之未成年人，得

自行申請華僑身分

證明書或僑居身分

加簽。 
七歲以上未滿

十八歲之未成年人

申請華僑身分證明

書或僑居身分加簽

，應經其法定代理

人之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

成年人或受監護宣

告之人，申請華僑

身分證明書或僑居

身分加簽，應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為申

請。 
前二項同意權

或代為申請之行使

，如法定代理人有

二人以上者，得由

其中一人為之；法

定代理人因故無法

親自代為申請，得

委任代理人辦理。 

第十三條 依本條例

申請華僑身分證明

書或僑居身分加簽

者，如依中華民國

民法為限制行為能

力人，應經其法定

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如為無行為能力

人，應由其法定代

理人申請。 
前項同意權之

行使，得由父或母

或監護人一方行使

。 

行政院提案： 
一、申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僑居身分加

簽屬行政程序行為

，依據行政程序法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其具

行政程序之行為能

力，可依其他法律

加以規定。經審酌

核發華僑身分證明

書或僑居身分加簽

係屬於授予利益處

分，而僑民年滿十

八歲者，其智慮已

近成熟，又依兵役

法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男子年滿十八

歲之翌年一月一日

起役，故滿十八歲

未成年之僑民役男

有申請役政用華僑

身分證明書或僑居

身分加簽之需要；

另依民法第十三條

規定，未成年人已

結婚者，有行為能

力，茲為簡政便民

，爰增訂第一項規

定滿十八歲或未滿

十八歲已結婚之未

成年人，得自行申

請華僑身分證明書

或僑居身分加簽。 
二、關於七歲以上未

滿十八歲、未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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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及受監護宣告之

人申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僑居身分加

簽，應分別經法定

代理人同意、或由

法定代理人代為申

請，爰將現行條文

第一項分別移列為

第二項、第三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社會多元發展後

，家庭人倫關係亦

日趨複雜，法定代

理人倘為二人以上

，其中一人行蹤不

明、久居國外或各

法定代理人意見不

一，亦屬常見，另

如法定代理人因故

無法親自代為申請

之情形等，均將影

響未滿十八歲及受

監護宣告之人之權

利，爰將現行第二

項修正移列至第四

項。 
審查會意見：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五條之一 主管

機關為辦理華僑身

分證明書核發或僑

居身分加簽事項，

得商請內政部及外

交部經由電腦連結

或其他方式提供相

關資料。 

第十五條之一 主管

機關為辦理華僑身

分證明書核發或僑

居身分加簽事項，

得向內政部及外交

部申請經由電腦連

結取得相關資料。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符合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

業修正為個人資料

保護法，尚未施行

）維護人格權之精

神，並考量實際業

務需要，爰增訂得

向內政部及外交部

申請經由電腦連結

取得相關資料之法

律依據；相關執行

細節另於施行細則



 

 46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3 期 院會紀錄 

中予以規範。 
審查會意見： 
將「得向內政部及外

交部申請經由電腦連

結取得相關資料」等

文字，修正為「得商

請內政部及外交部經

由電腦連結或其他方

式提供相關資料」後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林召集委員郁方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一會期第十四次會討論事項第 2 案「華僑身分證明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21 人擬

具「藥師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

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1450060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21 人擬具「藥師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

竣，擬具審查報告，復請 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5 月 02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109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